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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各职能部门：

《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补充规定》已经2015年7月9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补充规定

根据《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实施办法》总体要求，制定“1311人才计划”补充规定如下：

一、支持海外游学

学校为“1311人才”出国（境）研修提供“1311人才计划海外游学专项经费”，用以支持“1311人才”赴国（境）外200强高校或高水平研究机构研修。一个培养期内资助每位“1311人才”三个月以上的海外游学一次，或一个月以下临时派出每年资助一次。已列入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赴境外研修等校级及以上海外留学计划的和已签订《南京邮电大学高层次人才聘用协议书》的不再重复资助，不符合《南京邮电大学教师出国研修管理办法》规定的人员不资助。

“1311人才”计划的研修期限为：鼎峰学者和创新团队一般不超过6个月，鼎山和鼎新学者一般不超过12个月。出国（境）研修时间不得申请延长或变更。

学校根据“1311人才”申请出国（境）研修计划，在其出国（境）前划拨经费。“1311人才”出国（境）期间生活费按照同期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标准核定。学校为出国（境）人员报销一次往返经济舱国际旅费（机票需经学校批准后在定点采购单位订购）。

二、构建交流研讨平台

为贯彻学校“大信息”的办学理念，有利于“1311人才”了解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趋势、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学校将构建各种交流研讨平台，组织“1311人才”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研讨，形成学科交叉和交流的学术氛围，进一步促进学校不同学科的沟通、融合和渗透，推动“1311人才”产生新的研究领域：

（一）举办“1311人才”高级研修班，邀请知名学者讲学。学校根据“1311人才”实际需求分批开设我校主要学科课程，并逐步增加开设跨学科和跨学院的综合性课程。各学院应积极探索和实践开设交叉学科课程。“1311人才”高级研修班每学期开设一期。

（二）举办“1311人才”学术论坛或沙龙，开展研讨和交流活动，构建不同学科交流、融合的新平台。“1311人才”学术论坛或沙龙每学期开设2次。

各学院应根据“1311人才”参加高级研修班、学术论坛或沙龙的时间，以及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具体情况，妥善协调和安排好他们的工作任务。

高级研修班和学术论坛或沙龙产生的费用由学校支出。

三、增加研究生招生名额

研究生院在每年分配给各二级学院（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时，要考虑“1311人才”，对已是我校硕士生导师的鼎峰、鼎山、鼎新和创新团队负责人，在四年培养期中，每年为他们增配1个名额，各学院（研究院）须将研究生院增配的名额直接分给他们，不得截流。

四、设立鼎新学者研究项目

设立“鼎新学者研究项目”，用于资助“1311人才计划”中的鼎新学者开展科研项目和教学项目的研究，经费使用和项目管理参照《南京邮电大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管理试行办法》。鼎新学者如果是学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或有在研学校科研项目的鼎新学者，则不再重复资助。每位鼎新学者在一届培养期只能申请一项“鼎新学者研究项目”，申报的项目不得与已在研的项目或正在申请其它类型资助的项目雷同，且在一届培养期内完成。

每年对鼎新学者研究项目给予择优资助，每项资助金额为自然科学类项目3万元至5万元、人文社科类项目1万元至3万元，由评审专家根据申报项目的研究可行性、预期成效及学科交叉程度等确定。

“鼎新学者研究项目”重点资助交叉学科研究项目，项目负责人须组合其它1-2个一级学科的成员（可以是非“1311人才”）进行联合申报。

“鼎新学者研究项目”于每年的六月开始申报。

五、实行导师制

为促进“1311人才”教学科研水平提升，各二级单位应为本单位每位“1311人才”聘请校内（外）导师一名，并报人事处审核备案。

鼎峰和鼎山学者的导师须为正高级职称，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四）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国家“千人计划”（创新类）入选者；

（五）教育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六）国家自然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

（七）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

鼎新学者的导师须为正高级职称，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符合鼎峰和鼎山学者导师条件的专家；

（二）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或“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四）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五）其他达到同等条件的优秀教师。

“1311人才”导师应根据所指导培养对象的具体情况，为培养对象制定合理的培养计划，提出可行的培养措施和目标，在培养期内促进培养对象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并达到更高一个培养层次的申报条件。

“1311人才”培养成才后给予导师适当奖励。

六、管理与考核

（一）学校、二级单位、“1311人才”和导师共同商议并签署《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任务书》，明确“1311人才”在培养期内的工作任务、目标和标志性成果等内容。鼎峰学者的标志性成果是成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或领衔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等；鼎山学者的标志性成果是学术水平达到鼎峰学者的申报条件（不含其他达到同等条件）；鼎新学者的标志性成果是学术水平达到鼎山学者的申报条件（不含其他达到同等条件）；创新团队的标志性成果是能够入选江苏省创新团队、江苏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等省部级及以上各类教学科研团队等。

（二）“1311人才”每年撰写《年度工作进展报告》，二级单位应定期对“1311人才”的工作进展进行跟踪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学校人事处备案。

（三）中期考核

“1311人才”培养满两年后，学校根据《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任务书》确定的工作目标对“1311人才”进行中期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和建议反馈“1311人才”、导师和二级单位。

（四）期满考核

“1311人才”培养满四年后，学校根据《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任务书》确定的工作目标对“1311人才”进行期满考核，期满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

培养期满，完成《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任务书》确定的工作目标和标志性成果要求的“1311人才”和创新团队，考核结果为优秀；完成《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任务书》确定的工作目标但未达到标志性成果要求的“1311人才”和创新团队，考核结果为合格；未完成《南京邮电大学“1311人才计划”任务书》确定的工作目标和标志性成果要求的“1311人才”和创新团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期满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培养对象，可申请进入下一个培养期。

七、支持与奖励

人事处、教务处、科技处、社会科学处、研究生院等部门及各二级学院（研究院）对“1311人才计划”培养对象各种项目的申报以及职称评审，按规定程序申报后，在专家评审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推荐。

一届培养期内，鼎峰学者、鼎山学者、鼎新学者每年的“1311人才计划”专项津贴分别为5万元、3万元、1万元；创新团队在一届培养期内专项津贴共为10万，在四年培养期内按年度分别拨付30%、30%、20%、20%，团队津贴分配由创新团队负责，并报学校主管部门认定。专项津贴的70%按月发放，中期考核后发放专项津贴的15%，期满考核后发放专项津贴的15%。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1311人才”，学校为其提供一次性奖励（含税），其中鼎峰学者20万，创新团队和鼎山学者15万，鼎新学者10万。以上奖励由学校公开表彰和颁奖。

八、附则

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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